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究中心設立與管理辦法 

95年4月4日94學年度 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12月24日108學年度 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114年3月18日113學年度 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 

114年12月23日114學年度 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設立與管理院、系（所、學位學

程）級學術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術研

究中心設立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學系、學位學程及研究所為因應學術研究、產學合作、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及推廣服務之需要，得申請設立與其發展目

標相符之中心。 

中心區分院級中心與系（獨立研究所、學位學程）級中心兩種，每一個

學院至多設立二個院級中心，每一學系（獨立研究所、學位學程）至多

成立兩個系（獨立研究所、學位學程）級中心。 

第三條 申請設置單位應提交中心設立計畫書，經系（所）務會議或學位學程事

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提報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中心名稱、設置目標與必要性、組織架構、工作項目、

營運經費來源、人力運用及設置場所短中長期發展目標與自我評鑑方式

等。 

至於所規劃之營運經費，系（所、學位學程）級中心每年應不少於一百

五十萬元，院級中心每年應不少於三百萬元。 

第四條 中心運作原則 

一、中心之正式名稱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院（學系、學位學程、研

究所）○○學術研究中心」，不納入本校組織規程。 

二、中心營運經費應在成立兩年內達到自給自足目標，其後應有適當結餘。

其經費收支依照本校校務基金收支管理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三、中心設主任一人，由隸屬單位推薦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一人，報請校長

聘兼，由本校發給聘書，聘期三年，得連續聘任，唯不減授課時數或另

發給加給。 

四、中心運作所需人力得由本校專任人員兼任，或以本身經費聘請專案計畫

人員充任。 

五、中心主任參與系（所、學位學程）、院各種會議之權利義務，由隸屬之系

（所、學位學程）、院議定。 

六、中心行政運作仍應循本校一般正式行政程序辦理。 

第五條 中心之評鑑與輔導 

一、本校在考量國家當前發展趨勢、政策及財務狀況，得重點支援新設中心



運作經費，惟以兩年為限。 

二、中心應於正式設立第三年起辦理評鑑一次，並依照評鑑結果做適當之處

置，評鑑實施要點由業務主管單位另訂之。 

第六條 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停辦： 

一、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經評鑑成果不佳，經行政會議決議停辦。 

三、連續兩年實際營運經費未達第三條之經費規劃標準，且無有效改善計畫，

經行政會議決議停辦。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權責單位為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於114年12月23日校務會議通過，115年1月2日校長核准， 

115年1月5日公


